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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党政工作的沟通与交流，及时协调安排

学校党政重要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

发展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《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

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》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《滨

州医学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和学校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校党政联席会议是学校党政领导交流沟通工作情

况，安排协调重要工作的会议。党政联席会不是决策性会议，不

能代替校党委会与院长办公会。 

第三条  党政联席会议议事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、会议精神，研究贯彻落实意

见； 

（二）听取分管校领导或部门重要工作汇报； 

（三）安排协调学校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工作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安排协调的重要工作事项。 

第四条  党政联席会议一般每学期召开 1～2 次，也可根据

工作需要召开。 

第五条  党政联席会议由党委书记或院长主持。校党委委

员、非中共党员的校领导参加会议，院长助理、党委办公室主任、

院长办公室主任列席会议。根据工作需要，会议主持人可召集有

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。 



第六条  召开党政联席会议，一般应在会议召开前一天通知

与会人员，以便做好会议准备。党委办公室或院长办公室负责会

议的相关会务工作，指定专人做好会议记录，并做好存档工作。 

第七条  会议讨论事项，要求保密的，与会人员不得外传有

关情况。会上分发的有关材料，会后应及时收回。 

第八条  与会人员应按时到会，集中精力参加会议，不得无

故迟到或早退。若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与会，应事先向会议主持

人请假。 

第九条  对未能出席会议的人员，由党委办公室或院长办公

室向其转告会议情况，也可形成会议纪要送阅。 

第十条  对会议作出的工作安排，要明确责任人和责任单

位，党委办公室或院长办公室负责督促催办，确保工作落实。 

第十一条  本制度由中共滨州医学院委员会讨论通过，自发

布之日起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由党委、院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
